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在 2013 年末向常熟中巨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中巨”）转让的甘肃 119.50MW 光伏电站进行收

入确认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中利科技相关人员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文件、关联交易相关合同、交易标的相关资料、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

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

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事项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12 月 28 日，中利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利腾晖”）及中利腾晖的子公司江苏中利腾晖光伏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腾晖销售”）通过转让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形式，实现

了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的对外转让（具体内容请参阅中利科技 2014 年 1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甘肃

179.50MW 项目光伏电站 EPC 合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88），但因转让的甘

肃 179.50MW 光伏电站在 2013 年度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电站转让收入并未在

2013 年度确认。 



2014 年上半年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中的 119.50MW 已达到收入确认的条

件。对于上述 179.50MW 光伏电站中尚末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 60MW，如达到收入

确认条件，公司将另行披露。 

2014 年 8 月 8 日，中利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光

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议案》，决议通过中利腾晖对于 2013 年末向常熟

中巨转让的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中的 119.50MW 光伏电站进行收入确认。 

中利科技持有中利腾晖 80.84%股权，中利腾晖持有常熟中巨 20%股权。根据

《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因收入确认后，该

119.50MW 光伏电站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大，该项交易经董事会审议后，将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熟中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徐明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1000333507 

经营范围：新能源电站投资、管理；光伏电站设备的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

的研发、销售。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常熟中巨资产总额 170,541.47 万元，净资产

39,861.87 万元，2014 年 1 至 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71.83 万元，净利润-97.02

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中利腾晖、腾晖销售以 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价格以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及净资产为基础协商确定。

光伏电站项目对应的 EPC 总价款，是根据上网电价的实际情况进行计算执行。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14年 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参与会议的董事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王柏兴、龚茵、周建新、詹祖根回避表

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项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甘肃 119.50MW 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的确认，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

站业务，转让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价格以其实收资本及净资产为基础

协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同意该项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站业务，为公

司 2014 年上半年业绩提供积极影响。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确认，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

机构对公司本次甘肃 119.50MW 光伏电站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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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袁成栋                            刘惠萍 

 

 

 

 

 

保荐机构公章：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